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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管理体系

分析与探讨



1.研究背景
离岸CO2捕集地质封存（Offshore CCS）的优点：减少土地利用；利用现有油气基础设施；避免邻避问题；CO2储存潜力大

l CO2捕集能力逐年提升
l CCS设施数量逐年增加
l CCS未来市场较大

存在问题：
lCCS项目环境风险或影响的报道较少。
lOffshore CCS项目实例及环评文件较少。
l各国并未形成针对offshore CCS的环评管理体制方法。

Global CCS institute. The global status of CCS:2024[R].2024.Australia.

Offshore CCS vs. Onshore CCS: Navigating North America's Path to Decarbonization.
3

CO2捕集能力 CCS设施数

完成可行性报告

完成前端工程设计。
对于封存点，建设
方正在提交申请

设施正在建设

CCS项目已运行



2.研究思路和方法

选择比较对象

阐述对象特征

对比分析

经验及启示

美国和澳大利亚

欧盟国家类似联合体，
美澳两国更加独立

环评制度成熟，政策支持，
法律及技术层面应用

法律法规，制度管理，
技术规制，质量保障

中美澳三国特点

结合我国
现有情况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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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律法规体系

联邦层面

国家环境政策法案
（NEPA）

清洁水法（CWA）
清洁空气法（CAA）
濒危物种法（ESA）

等

州层面 州层面环境政策法案
（基于NEPA）

州特定标准和审查

美国环评法律体系
Offshore CCS

CWA NEPA

l 404条款：合作审查机制
l 水质标准

CAA

l 309条款：EPA参与其它联邦
主导的环评审查

l 空气质量标准

Sanford R.M., Holtgrieve D.G.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M].2023.London:Routledge.

l 具有联邦和州层面相对独立的法案。

l 基于NEPA，设立州层面环境政策法。

l 美国未设立专门针对offshore CCS的法律法规。

l 平级协作。针对Offshore CCS项目，NEPA和部

门法案联合执行。

CEQ. A Citizen‘s Guide to NEPA[R].2001.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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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A与部门法案的结合（针对offshore CCS项目）国家层面协作

规定了重大项目要
开展环评

注：联邦资助，跨越联邦领地或有重大影响的项目

注：迄今有20个地方有州层面的环境政策法



3.法律法规体系
l 影响清单
l 评估和审批流程
l 环保措施

澳大利亚环评法律体系

联邦层面

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
（EPBC）

海上石油和温室气体储存法
温室气体评估
许可申请流程 

州层面 各州环评条例

l 具有联邦和州层面的环评法律体系。

l 基于EPBC，建立州环评条例。

l 有专门针对offshore CCS的法案。

l 针对特定项目，建立特别法案。

l 未设立法案间相互关联的条款。

巴罗岛法案保障巴罗岛

周边环境不受离岸天然

气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

的影响。

Moro D., Lagdon R. History and environment of Barrow Island[J]. Records of the western Australian museum.2013,83,1-8.

西澳大利亚
政府

Gorgon joint 
venturers

Marsden S.,Ashe J.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Legislation in Australian States and Territories[J].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3,13(4),20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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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企业合作建立法案



4.制度管理体系
美国

国家和地方联动机制 项目审批

选自：https://www.law.cornell.edu/cfr/text/40/1506.2

NEPA 附件1506.2

l 联邦机构有权与州合作，准备环境文件。

l 在有条件情况下，共同开展规划，环境研究，听证会

和环境评估。

l 共同编制环评报告的条件。

l 国家与地方层面针对有争议的环评报告进行讨论，避

免冲突。

阶段 与环评相关的许可 审批机构 相关内容

选址

 

选址许可 管辖区内环保机构 项目对各选址地的环境影响

外大陆架石油和气体

租契

海洋能源管理部 项目对选址地的环境影响，帮助相关

部门做出颁发租契的决定

CO2分离 分离项目许可 管辖区内环保机构 CO2分离项目相关的环境影响

土地占用许可 各州和地方相关机构 该阶段环境影响，为许可提供依据

CO2运输

 

运输项目许可 管辖区内环保机构 该阶段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外大陆架石油和气体

租契

海洋能源管理部 该阶段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帮助相关

部门做出颁发租契的决定

土地占用许可 各州和地方相关机构 该阶段的环境影响，为许可决策提供

依据

CO2储存 地下注入许可（UIC） 管辖区内环保机构 该阶段及封场后的环境影响

外大陆架石油和气体

租契

海洋能源管理部 该阶段的环境影响，帮助相关部门做

出颁发租契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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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Offshore CCS与环评相关许可和审批

l 每个阶段都有与环评相关的许可且内容不重复。

l 各阶段环评报告均为申请该阶段许可提供了建议，作为决策依据。

l 审批机构一般为项目影响范围内的责任/管辖机构。

l UIC是美国唯一明确地下注入CO2相关的许可。



4.制度管理体系
澳大利亚

国家和地方联动机制

双边条款

国家

州和领地

双边条款

l 州和领地主导环境评估
l 评估后呈递报告
l DCCEEW审批
l 国家参与地方环评
l 与各州每五年修订条款

2015年，增强国家和州间合作，简化各层政府协商过程。
阶段 与环评相关的许可 审批机构 相关内容

选址和评估 环境计划 NOPSEMA 地质情况，开发和挖掘时的环境影响

工程设计 注入证 联合审批 注入井建设时环境影响。

管道铺设证 联合审批 管道建设的环境影响和风险

基础设施建设证 联合审批 基础设施建设的环境影响和风险

海洋投弃许可 国家环境大臣 预计建设期，投入海中废弃物的环境影响

开始建设 环境计划 NOPSEMA 基线调查，开挖建设时的环境影响

海洋投弃许可 国家环境大臣 建设期间，投入海中废弃物的环境影响

项目运行 环境计划 NOPSEMA 评估注入储存造成的影响，包括地质调查

拆除和封场 环境计划 NOPSEMA 拆除和封场后的环境影响

海洋投弃许可 国家环境大臣 拆除物或人造物体投入海洋，对环境的影响

Gorgon offshore CCS项目:西澳大利亚政府与国家环境大臣利用双边

条款，由地方代表国家开展环评。

DCCEEW.Shared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s with states and territories[EB/OL].(2025-5-19)[2025-6-13].
https://www.dcceew.gov.au/environment/epbc/approvals/state-assessments
Gorgon joint venture. Draft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environmental review and management programme[R].2005.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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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Offshore CCS涉及环评的许可和审批

l 国家离岸石油和环境管理机构（NOPSEMA）是offshore CCS环评主管机构。

l 每阶段都有与环评相关的许可，内容不重复。

l 跨界建设项目，联合各地政府开展审批。

项目审批

注：DCCEEW为气候变化，能源，环境和水管理部门



5.技术规制体系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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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层面：环境质量委员会（CEQ）负责编制联邦技术导则和规

制，参与各联邦部门的技术导则和规制编制。 各部门执行规制 主要内容

NEPA执行规制 对环评进行了详细规定，包括环评相关政策，环评报告内容，

报告的意见，最终决策等

各州执行规制 以NEPA执行规制为模板，制定更为详细的环境审批计划

清洁水法规制 靠近或穿过水域或湿地的CCS要获得第404节许可证；设定了

各污染物的排放标准

UIC 规定了第Ⅵ类井必须符合联邦基于安全饮用水法，对地下注入

CO2的安全性和其他内容的最低要求；对其许可设置了标准

清洁空气法规制 对项目选址，CO2分离和运输环节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做了规定

濒危物种法规制 Offshore CCS项目可能会影响海域内的鱼类等生物，其中规

定了评估影响生物的方法

表3 Offshore CCS涉及环评的主要技术规制

l 美国负责联邦层面EIA技术导则制定的部门为CEQ。

l 各联邦部门都有相关的技术导则，都要通过部门和CEQ共同制定。

l 各州层面技术导则由各州环保局和CEQ共同制定，包含了各州特点。

联邦层面

州层面

CEQ.CEQ rulemaking.[EB/OL].(2025-2-25)[2025-6-15]. https://ceq.doe.gov/laws-regulations/regulations.html.

CEQ

联邦技术导则和规制

联邦部门技术导则和
规制

负
责

参
与审

定

州环保局 州技术导则和执行规制制定

协
同

l 各部门执行规制中一般都包含了项目许可标准；

l 部分执行规制包含了影响评估方法，如濒危物种法规制。

U.S.Department of Energy. History of CEQ NEPA Regulations and Guidance.[EB/OL].[2025-6-15]. 
https://www.energy.gov/nepa/history-ceq-nepa-regulations-and-guidance.



5.技术规制体系
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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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BC

各州环评
法案

联邦层级 

州层级

海上石油和温室气体储存规制

各州技术导则

西澳大利亚

影响因素导则 技术导则

海
洋
底
栖
生
物
及
栖
息
地

沿
海
环
境

海
洋
环
境
质
量

海
洋
动
植
物

海
洋
疏
浚
工
程
环
评

海
洋
底
栖
生
物
及
栖
息
地

 

海
洋
底
环
境
质
量
保
护

 

环评框架 Offshore CCS

 Offshore CCS环评技术规制体系

Australian Government. Offshore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Regulatory Approvals [R]. 2023. Australia.

注：州层级以西澳大利亚为例

l 环评框架由EPBC和各州法案决定。

l 海上石油和温室气体储存规制是offshore CCS的技术规制。

海上石油和温室气体
储存规制

环境计划规定 细节
内容，呈递，
许可，修订，

撤回

l 根据具体项目的影响类别和所在范围，决定选择采用国

家或州的评价标准和技术。

l NOPSEMA正在制定针对offshore CCS的技术导则。具体包

括CCS基础设施的再利用和管理，注入井废弃的影响评价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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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质量保障体系

澳大利亚

NOPSEMA. Considerations for five-year environment plan revisions[R].2021.Australia.

《海上石油和温室气体储存规制（环境）2023》第41部分规定，环境计划必须每

五年修订。同时对提交日期进行了详细规定（满足第33部分规定）。

美国

环评实施后，若项目未按照环评规定，要再评估。各联邦部门联合NEPA，出台了

再评估导则。比如联邦交通管理部门制定的再评估联合指南。

l 存在问题：每五年修订时间过长，五年间项目可能会有较大变化。

l 解决方法：缩短修订年限； 建设单位加强监测且及时反馈政府监管机构；

                           国家及政府加强对项目和建设单位的管理监督。

l 存在问题：美国没有专门针对offshore CCS的环评质量保证措施。

l 解决方法：由美国能源部牵头，联合相关管辖部门出台相关的再评估导则。

FHWA, FRA,FTA.NEPA Re-Evaluation Joint Guidance for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FHWA), Federal Railroad Administration (FRA), & Federal Transit Administration (FTA)

海上石油和温室气体储存规制（环境）2023 第41部分

联邦交通部门联合制定的再评估指南



7.对比分析

美国 澳大利亚 中国

法律法规 国家：NEPA，《清洁空气法》，《安全

饮用水法》，《濒危物种法》等

州：州级环境政策法

国家：EPBC，

《海上石油和温室气体储存法案》

州：州级环评法案

国家：环评法，海洋工程环评管理

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

地方：相关地方条例

制度管理 国家和地方间联动：NEPA附加要求规定

审批：管辖机构负责项目全生命周期的一

系列许可

国家和地方间联动：双边条款

审批：NOPSEMA；国家环境大臣；

联合审批

国家和地方间联动：无

审批：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跨区域

项目按管理规定开展审批

技术规制 国家：NEPA执行规制；

各部门相关规制；相关法案规制；

州：州环境政策法执行规制

国家：《海上石油和温室气体储存规制》

州：各州环评技术导则

国家：环评技术导则海洋生态环境

地方：无

质量保障 无 环境计划五年修订 管理规定的监督管理章节

l 法律法规：三国环评法律体系都由国家和州/地方层面组成。澳大利亚有针对offshore CCS的法案。我国有针对海洋工程的管理规定。

l 国家和地方层级联动：美澳在国家层面制定合作机制。我国并未在法律和规制上明确协作方式。

l 审批：美澳设置分阶段许可，开展联合审批。我国分级管理审批。

l 技术规制体系：美澳“国家和州层级”技术规制。我国“环评技术导则海洋生态环境“。

l 质量管理：澳大利亚每五年修订环境计划，我国管理规定中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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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三国offshore CCS环评管理体制比较

l 项目变更
l 环保措施落实
l 环评报告质量评估

l 其中涵盖offshore CCS调
查因子

l 涵盖长期和累积影响
l 包含服务期满后的评价

总结



8.经验及启示

技术导则 

国家 地方

法律
环评法和管理规定

管理规定

地方相关法规规定联动机制

完善

环评技术导则 特定地方相关
技术导则

修订
环境标准

补充

管理 

许可技术导则 建立

长期管理制度 特定地方制度
细化

建立

特定地方评估方案
和标准

美澳两国各层级间协同和分阶段许可是其环评管理的重点，针对offshore CCS环评管理在细节上进行调整。

设想我国offshore CCS环评管理体制示意图

l 建议国家进一步完善管理规定。

选址

沿海地区

离岸适合储存CO2的地质条件

碳排放量大，形成工业规模的工业区

l 建议在环评法和管理规定中明确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协同条款。

l 建议针对offshore CCS建立分阶段许可。设立专业部门提供建议，或联

合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审批环评文件。

l 建议采用现有环评技术导则，特定地方按照自身条件选择是否建立评估

方案和标准。建立针对offshore CCS的风险评估技术指南（比如CO2泄露）。

l 建议建立长期管理机制。结合长期监测数据，建立应急预案。国家加

强对建设方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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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风险评估技术指南

特定地方

建立分段许可

CCUS环评
技术指南
（陆地）



9.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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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ffshore CCS选址考虑的比“三线一单“更复杂。

l 若offshore CCS与“三线一单“结合，需要考虑到环境和生态因素。

l 进一步总结offshore CCS案例造成的环境影响，通过长期监测明确环境影响。

Offshore CCS选址 “三线一单“ 是否

如何结合

Offshore CCS选址

离CO2发生源的距离

深度
储存能力

运输和储存成本

人口密度

“三线一单”

生态保护

环境质量

资源利用

生态环境准入

地
质

经
济

环境

环境

单独评估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CCS site characterisation criteria:Technical study[R].2009.Canada.

环评效率低

难以全面分析offshore CCS的环境影响
(经济，社会影响） 生态

资源

缺点

Wang Z-S.,etal. The "Three Lines One Permit" policy: An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China[J]. Resour. Conserv. Recycl.2020,163.10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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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如何在环评法和管理规定中明确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协同条款？

l 如何建立分阶段许可？

l 是否需要在有条件地区建立评估方案和标准？

l 如何建立长期管理机制？

管理规定中对存在重大变更，或造成很大影响的项目要求重新环评。针对offshore CCS具有长期影响的特点，在环评技术导则--海洋生态环境中规定

对具有长期和累积影响的项目开展预测分析（包括服务期满后）。地方政府要尽到监督建设方的义务，一方面地方层面设立具体的监督条款，另外

国家也定期对地方层面政府开展监督。

有条件的地区指适合开展offshore CCS项目的地方。具有CO2产生源集中且排放量大，临海和地质条件好的特点。单独设立评估方案和标准，通常是

该地区具有特殊的环境条件和要求。比如海域具有特殊的需要保护的动植物，底栖生物，另外海域环境（洋流）较为特殊，需要单独评估或保护。

n 将offshore CCS分为选址，CO2分离，运输，储存以及封场（服务期满）五个阶段。每个阶段按其特点设立相关许可。比如选址需提供选址许可，

其中包括不同选址方案的环境影响分析报告以及环境质量现状等情况。CO2分离阶段要考虑项目的分离工程的环境影响，类似于分离项目环评。

运输阶段考虑运输过程采用的方式（船运/管道）的环境影响。若涉及穿越不同管辖区，需要不同管辖区的建设许可。储存和服务期满后阶段

考虑到环境风险，后期维护和重新利用等因素，设置CO2海洋投弃许可或类似UIC的许可。

n 在许可建立后，需要建立专业部门对许可提供建议，辅助相关政府机构开展审批。

对于环评法修订，在环评法中增设国家和地方协同条款，起到了统领全局的作用，不仅offshore CCS项目，所有项目在有需要情况下都可以联合

国家和地方。管理规定中主要针对海洋工程项目，在其中增设协同条款，将有助于offshore CCS国家和地方开展协同环评，提高其效率。


